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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 補 習 班 
民  法  概  要 

題解 111 
不動產

經紀人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72 號 9 樓 TEL:(02)2361-1677；(02)2312-1212 

【申論題】 
一、甲出國進修期間將其名下A 屋委託好友乙打掃照看，但乙卻未經甲同意，私自以

自己名義將A屋出租給不知情的丙並按月收取租金一萬元，租期五年。三年後甲學

成歸國，發現此事非常生氣，主張丙無權占有A屋，向丙請求返還A 屋，並要求丙

支付占有使用A 屋三年之租金36萬元作為補償。丙認為自己是合法承租A 屋且已

按時向乙支付租金，斷然拒絕甲之請求。請問丙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 
答： 

丙之主張並無理由，甲得對丙主張下列權利： 

（一）甲得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丙返還 A 屋：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 767條第 1項前段)，稱之為「所

有物返還請求權」。本請求權之構成要件有三，茲分析如下： 

1.請求權之主體須為所有人或依法得行使所有權之人：題示甲係 A 屋所有人，該當本項構成

要件。 

2.相對人須為現在占有該物之人：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為占有人(民法第 940條)。

題示丙向乙承租使用 A 屋，丙係直接占有人，該當本項構成要件。 

3.相對人之占有須為無權占有：所謂「無權占有」，指無占有之正當權源，而仍占有其物之

謂。若占有人對所有人有正當之權利者，無本條之適用。具有占有本權之情形有二： 

（1）基於物權而占有：例如基於地上權、典權、質權而占有他人之物，具絕對效力得對抗

第三人。 

（2）基於債權而占有：例如基於買賣、租賃、使用借貸而占有他人之物。因債之關係僅具

相對效力之緣故，此占有本權不得對抗第三人，但承租人得主張讓與不破租賃之保護

(民法第 425條)，則屬例外規定。 

4.題示乙擅自將甲所有之 A 屋出租丙，因租賃僅屬債權行為而非處分行為(如物權行為)，出

租人不必具備處分權，乙與丙之房屋租賃契約固然有效，惟因租賃乃債之關係僅具相對效

力，承租人丙之占有本權只及於出租人乙，而不得對抗第三人甲，且丙亦不符合讓與不破

租賃之保護(民法第 425條)。故丙占有 A 屋，對甲而言係無權占有，該當本項構成要件。 

5.結論：丙係無權占有甲之 A 屋，甲得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丙返還 A 屋。 

（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1.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通說認為取得占有在法律上係一種受益，原所有人縱

未喪失所有權，於其占有喪失亦能成立不當得利，得依第 179條規定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

解題老師：黃偉政老師 



 

【全國補習班】111 不動產經紀人：民法概要題解 
第 2 頁 

求權。又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所有人得

請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61台上 1695判例)。至於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利益之消滅時效應為

5年(參考 49年台上字第 1730號判例、最高法院 65 年第 5 次民庭會議決議二)。 

2.本題丙無權占有甲之 A 屋，甲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丙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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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地介於B地及C地中間，甲於其所有之A地起造二十層樓高之商辦大樓。大樓進行

基礎工程施工期間，僅與B地相鄰部分有足夠空間能供工程車迴旋施工，但B地所有

權人乙認為工程車體巨大影響通行，拒絕工程車停車施工；C地所有權人丙因久居

國外，返國始發現甲起造已進入內部裝潢收尾之大樓有部分建物越過地界至C地，

丈量後約有2平方公尺，丙遂向甲主張拆屋還地。請問甲得如何向乙主張？又甲應

如何向丙負責？（25 分） 
答： 

（一）甲得向乙主張鄰地使用權： 

1.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

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償金(民法第 792條)，稱

之為「鄰地使用權」。 

2.題示甲於其所有之 A 地起造大樓，進行基礎工程施工期間，僅與乙所有之 B 地相鄰部分有

足夠空間能供工程車迴旋施工，甲因營造建築物有使用鄰地(B 地)之必要，得依民法第 792

條向乙主張鄰地使用權，乙不得拒絕工程車停車施工。至於乙如因而受損害者，得向甲請

求償金。 

（二）如丙知甲越界不即提出異議，其法律效果如下： 

1.丙應容忍甲之越界使用，不得請求甲將大樓移去或變更： 

（1）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

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

支付償金(民法第 796條第 1項)。所謂「不即提出異議」，指鄰地所有人於知悉土地

所有人越界後，依一般社會觀念，於相當時期內能提出異議而未提出者而言(參 42台

上 122、43台上 367判例)。至如於房屋建造完成後始知悉其事者，學者通說及實務認

為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該越界之房屋，蓋此際並無「知其越界情事而不即提出異議」

之情形。 

（2）題示 C 地所有權人丙因久居國外，返國始發現土地所有人甲起造已進入內部裝潢收尾

之大樓，有部分建物越過地界至 C 地(鄰地)，如丙知甲越界不即提出異議，即應容忍

甲之越界使用，不得請求甲將大樓移去或變更。 

2.丙得請求甲支付償金： 

如符合越界建築之規定，土地所有人雖不得請求鄰地所有人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對

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民法第 796條第 1項但書)。故丙因甲之越界建築造

成之損害，得向甲請求支付償金。 

3.丙得請求甲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 

土地所有人雖不得請求鄰地所有人移去或變更，惟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

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

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民法第 796條第 2項)。故丙得請求甲以相當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

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 

（三）如丙知甲越界即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 

1.原則：丙無容忍甲越界使用土地之義務，丙得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物上請求權規定，請

求甲拆除越界部分之建築物並返還該部分土地。 

2.例外：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判決甲免為移去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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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

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

用之。前條第 1項但書及第 2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民法第 796條之 1)。 

（2）題示甲越界建築無權占有丙之 C 地面積僅約 2 平方公尺，顯非故意越界，且甲興建之

建築物為二十層樓高之商辦大樓，如予拆除，相較於丙僅約被占有2 平方公尺之損害，

甲之損害顯然巨大，故法院得衡量雙方之利益，判決甲免將大樓為移去或變更。惟丙

得請求甲支付償金，並得請求甲以相當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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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以考選部公告答案為準) 
答

案 

題

號 
題目 

B 1 

依我國民法第 1173 條有關歸扣之規定，下列何種被繼承人生前將財產贈與某特定繼承人，無

須將該贈與價額，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A)因該特定繼承人結婚時之贈與 
(B)因該特定繼承人重大災難生還時之贈與 
(C)因該特定繼承人從家裡決定分居時之贈與 
(D)因該特定繼承人決定經營事業時之贈與 

A 2 

下列何種情況是非屬於近親禁止結婚之規範範圍？ 
(A)與離婚後無依無靠之前小姨子結婚 
(B)與終止收養後之前養女結婚 
(C)與自己兒子離婚後之前媳婦結婚 
(D)與叔叔死亡後孤苦守寡之叔母結婚 

D 3 

下列何者得為被繼承人親屬中之法定繼承人？ 
(A)被繼承人兄弟之配偶 
(B)被繼承人父親之兄弟 
(C)被繼承人母親之兄弟之配偶 
(D)被繼承人所認領之非婚生子女 

B 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借貸契約必須是無償的契約 
(B)借用人得主張買賣不破使用借貸之抗辯 
(C)借用物為動物時，飼養費原則上應由借用人承擔 
(D)借用人對於借用物原則上並無轉租收益之權限 

B 5 

依現行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不動產登記前，即能取得不動產之所有權？ 
(A)不動產所有權因繼承而取得 
(B)不動產所有權之時效取得 
(C)不動產所有權因徵收而取得 
(D)不動產所有權因強制執行而取得 

D 6 

下列何種情形，債務人之原有債務不會發生消滅之效果？ 
(A)債權人受領債務人以代物清償方式清償原有之債務      
(B)債務人對債權人已屆清償期之債權行使抵銷權，彼此間在抵銷數額之債權債務 
(C)債權與其債務發生混同之情形              
(D)債務人以間接給付之方式清償原有之債務 

D 7 

在無因管理之規定中，若管理人管理事務時，利於本人，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 
管理人不得向本人主張下列那種請求權？ 
(A)管理人管理本人事務之有益費用支出償還請求權 
(B)清償管理人因管理事務所負債務之請求權 
(C)管理人因管理事務所受損害之賠償請求權 
(D)管理人管理本人事務之報酬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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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有關現行民法代理制度之介紹，下列何者錯誤？ 
(A)未經本人事前同意之自己代理，對於本人而言，係無效之代理行為    
(B)民法第 169 條表見代理效力之發生，須無本人之授予代理權為其要件    
(C)間接代理人之代理行為不會對本人直接發生效力    
(D)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被相對人詐欺，本人得自行撤銷該代理行為 

C 9 

對於民法上有關法人規定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財團法人具有自律法人之性質                
(B)社員資格須經社團之董事會特別決議同意，且有正當理由時，方能開除之 
(C)財團法人之設立，得以遺囑為之      
(D)社團法人以社團董事會為其最高意思機關 

C 10 

依現行民法有關住所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夫妻於雙方共同協議前，推定以共同戶籍地為其法定之住所 
(B)意定住所之設定須具備久住之意思及居住之事實 
(C)因特定行為選定居所，關於其行為，不得視為住所 
(D)16 歲之年輕人，僅能以其父母之住所為法定住所 

A 11 

關於民法第 74 條暴利行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事人無論於財產給付前或給付後，均得聲請撤銷該暴利行為    
(B)撤銷權自該法律行為成立時起一年內不行使，罹於消滅時效而消滅    
(C)行使暴利行為之撤銷權時，應以意思表示向相對人為之    
(D)暴利行為自始當然無效 

D 12 

下列何者非法律明文規定屬於連帶債務之性質？ 
(A)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該不足額之債務 
(B)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所生之損害賠償債務 
(C)共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於繼承所得遺產限度內之遺產債務 
(D)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所負之擔保責任債務 

D 13 

下列何者非屬贈與人或其繼承人，得主張撤銷贈與契約之原因？ 
(A)附有負擔之贈與，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因過失不履行其負擔者 
(B)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義務者 
(C)受贈人因故意不法行為致贈與人死亡者 
(D)定期給付之贈與，而受贈人已死亡者 

B 14 

關於共有不動產分管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分管契約應以共有人半數以上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

二之同意訂定之 
(B)分管契約訂定後，若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

變更 
(C)共有人對於分管契約無法達成協議時，得訴請法院裁判定分管方式 
(D)分管契約訂定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於受讓時知悉其情事者，亦具有效力 

A 15 

甲與乙結婚，生有三個女兒丙、丁、戊。丙因未婚生有二子庚及辛，曾與其母乙發生重大

爭吵及言語侮辱情事，而遭甲表示剝奪其繼承權。丁則於甲生前即已向甲表示，當甲百年

後將拋棄繼承權。設甲死亡時留有遺產現金 600 萬元，並未立有遺囑。問:甲之遺產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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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分配？ 
(A)乙、丙、丁、戊各 150 萬元 
(B)乙、戊各 200 萬元，庚、辛各 100 萬元 
(C)乙、丁、戊各 150 萬元，庚、辛各 75 萬元 
(D)乙、戊各 300 萬元 

B 16 

關於限定繼承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限定繼承係指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僅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而不繼承其債

務            
(B)繼承人縱未依法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不當然喪失限定繼承之利益   
(C)繼承人隱匿被繼承人之遺產而情節重大者，仍可主張限定繼承之利益    
(D)繼承人應先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其次償還優先權之債務，再清償普通債務 

C 17 

關於夫妻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婚前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婚後財產則由

夫妻共有    
(B)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無償行為，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

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C)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婚前及婚後財產，並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

責      
(D)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屬一身專屬性之權利，請求權人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B 18 

甲將其 A 地設定地上權予乙，乙於 A 土地上興建 B 屋一棟。其後甲為貸款擔保而將其

A 地設定抵押權予丙，乙亦因其貸款擔保而將 B 屋設定抵押權予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若丁實行抵押權拍賣 B 屋時，A 地所有權應併付拍賣之    
(B)若丁實行抵押權拍賣 B 屋時，地上權應併付拍賣之    
(C)若丙實行抵押權拍賣 A 地所有權時，B 屋應併付拍賣之   
(D)若丙實行抵押權拍賣 A 地所有權時，地上權應併付拍賣之 

B 19 

甲無權占有乙之土地種植果樹，其果實歸屬於何人？ 
(A)果實在與果樹分離前或分離後，均屬於甲所有 
(B)果實在與果樹分離前或分離後，均屬於乙所有 
(C)果實在與果樹分離前屬於甲所有，分離後屬於乙所有 
(D)果實在與果樹分離前屬於乙所有，分離後屬於甲所有 

C 20 

特定物買賣，若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法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時，下列何者非買受人依

法所得主張之權利？ 
(A)解除買賣契約 
(B)請求減少買賣價金 
(C)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 
(D)故意不告知瑕疵時，請求損害賠償 

D 21 

關於租賃法律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期限逾一年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應以字據訂立之，否則契約無效 
(B)定有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因其價值之昇降，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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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動產之出租人就租金債權，對於承租人之物置於該不動產者，有法定質權 
(D)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承租人於契約成立後，得請求出租人為地上權之登記 

A 22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下列何項主張， 
以消滅其債務？ 
(A)抵銷 
(B)抵充 
(C)免除 
(D)混同 

D 23 

滿 17 歲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甲男，其所為之下列何種行為，依法須得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始為有效？ 
(A)訂立遺囑為遺贈之行 
(B)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 
(C)就他人之物所為之無權處分行為 
(D)授予他人代理權之行為 

B 24 

關於財團法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財團法人得為公益或營利之目的而設立 
(B)財團法人於設立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C)財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為總會，且為必設之機關 
(D)財團法人若以營利為目的設立，其取得法人資格，依特別法之規定 

A 25 

下列何者屬於當然無效之法律行為？ 
(A)單獨虛偽意思表示而該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 
(B)詐欺之意思表示係由第三人所為，而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 
(C)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 
(D)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 

 


